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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9_BF_E4_B8_9C_EF_c67_494807.htm 2007年下半年自学考

试毕业手续将于12月14至18日进行，现将深圳市考生有办理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申办毕业手续的条件： 1、已按广东

省自学考试《专业考试计划》，考完规定应考的所有课程(含

实践课)。 2、考生所有合格课程的成绩均在同一个准考证号

中(如存在不同准考证号，或有的课程是在外省考的，应在今

年11月1日前已在我省办理了转考、免考手续)。已用于办理

毕业手续或已转出外省的成绩，不能直接用于毕业申请。 3

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中本人的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电子

相片和各科成绩等数据准确无误。 4、无违纪记录(如有违纪

记录，已达到推迟毕业年限)。 5、未办理过该专业的毕业证

。 二、申办毕业手续的办法： 申办毕业手续的主要程序是：

考生上网申请毕业登记并打印表格→填写表格并交毕业审定

费→提交表格及其他毕业材料。具体为： 1、12月14～18日，

考生自行上网登陆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(网址

：www.stegd.edu.cn/selfec/Indexks.jsp)，进行网上申请毕业登记

，并打印《毕业生登记表》。详见网上申请毕业登记流程图(

附件二)。 2、填写好《毕业生登记表》背面的“本人简历”.

交所在单位填写“考生在单位的思想和工作表现”并加盖公

章(无工作单位的，可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盖章)，注意

其他项目不要填写.到深圳发展银行交纳毕业证审定费38元。

3、12月15～18日，考生提交毕业生材料。 (1)考生申请毕业

需提交的材料： 专科：网上打印的《毕业生登记表》一式两



份.准考证、身份证(原件及复印件).毕业证审定费缴费票据。 

本科：基本材料与专科相同.另外，还必须提供原有学历证书(

专科或以上)以及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验证证明的原

件及复印件各1份(毕业证验证要求详见第三项 “关于办理本

科毕业手续考生的原有证书验证的说明”)。 相关推荐： 特

别推荐： (2)提交材料地点：柏泰培训中心(福田区八卦路610

栋四楼，电话：25924241、25924246)。 (3)提交材料时间：办

理 时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